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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切实做好我县自然灾害危险区域建房户避险搬迁安置工作，确保安居房分配工作

顺利进行，根据《蕉岭县自然灾害危险区域建房户避险搬迁实施方案（试行）》等有关

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适用对象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 2025年 10月 30日前签订《宅基地退出同意书》、经属地镇政府

审核认定符合条件并领取《抽签资格证》的避险搬迁安置对象。 

二、抽签原则 

（一）资格审查原则。抽签人原则上是《蕉岭县自然灾害危险区域建房户避险搬迁

实施方案（试行）》所述的集中搬迁户中属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抽签人需与

异地安置申请人、《宅基地退出同意书》和安居协议的签约人为同一人。如抽签人确有

原因不能亲自参加抽签定房的，应书面委托他人代为抽签，并附上双方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 

（二）公平公开原则。本次抽签定房工作坚持依法、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

其规范性和合法性经聘请的专项法律服务律师依法审查；本次抽签定房工作全程由梅州市

嘉应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并受同一批次其他抽签人共同监督。 

（三）房号确认原则。房号抽签结果即为避险搬迁安置对象在“蕉岭广州小镇”、

“蕉岭广福广州小镇”最终分得的安居房房号结果，抽签人需服从对号分配。如不服从

抽签结果对号分配，或在政府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未签订安居协议的，视为自愿放弃集中

安置到“蕉岭广州小镇”“蕉岭广福广州小镇”，相关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三、安居房情况 

（一）安居房定价 

蕉岭县自然灾害危险区域避险搬迁户“广州小镇”安居房价格按照原“6·16”特大

暴雨灾害受灾群众安置“广州小镇”安居房价格，不再享受安居房价以外的其他折扣优惠。 

（二）安居户型选择标准 

广福镇户籍安置对象原则上优先安置在蕉岭广福广州小镇，其他镇户籍安置对象安置在

蕉岭广州小镇或蕉岭广福广州小镇。户型以家庭户籍人口为主要依据（户籍人口按 2025年

7月 31日公安部门登记的户籍人口为准），并按照《梅州“6·16”特大暴雨灾害受灾群众

安置方案蕉岭县实施细则》第六条执行确定可选安居房面积类型。 

（三）安居房产权方式 

参照《梅州“6·16”特大暴雨灾害受灾群众安置方案蕉岭县实施细则》采用类共有

产权安置，避险搬迁安置户占安居房产权份额原则上不低于 20%，鼓励安置对象将自有

资金置换安居房提高产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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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通机制 

1.产权使用。类共有产权的安置户纳入安居小镇统一管理，享受与独立产权安置户

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承担同等义务。安居房退出或者交易后，原安置户不再享受安置

政策和措施。避险搬迁安置户入住后，参照《梅州“6·16”特大暴雨灾害受灾群众安置

方案蕉岭县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政策激励”，享受与“6·16”受灾群众安置户同等的

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县教育局、县卫生健康局、县交通局等部门按职责

做好对接保障。 

2.产权转让。 

独立产权安置户：独立产权户安居房 3年内（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

不准上市交易。3-10年内（2029年 1月 1日至 2035年 12月 31日）上市交易的需先征得

政府同意，由政府或国企优先按安置户原出资额回购（土地性质保留划拨），不回购的

可自由交易，交易所得归产权人所有并自行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税费等交易费用。10 年后

（2036年 1月 1日以后）可自由交易，交易所得归产权人所有并自行缴纳土地出让金及

税费等交易费用。 

类共有产权安置户：类共有产权户安居房 5年内（2026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不准上市交易。5-10年内（2031年 1月 1日至 2035年 12月 31日）要上市交易的，

需先征得政府同意，由政府或国企优先按安置户原出资额回购（土地性质保留划拨），

不回购的，应按照市场评估价格进行交易，交易所得（含增值部分）按照各自占有份额

分配，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税费等交易费用按各自占有份额承担。10年后（2036年 1月 1日

以后）可自由通过市场评估价格进行交易，交易所得（含增值部分）按照各自占有份额

分配，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税费等交易费用按各自占有份额承担。 

3.产权购买。类共有产权安置户在 5 年内（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可通过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集资金，按原来购买安居房的价格购买政府或国有企业持有

的产权份额，提高自身所占安居房产权比例；5 年后（2031 年 1 月 1 日以后）则按市场

评估价购买政府或国有企业持有的产权份额，提高自身所占安居房产权比例。 

4.产权继承。安置户亡故，其继承人符合条件的，可继承独立产权的安置户全部份额

或类共有产权的安置户个人占有份额，过户税费等费用由继承人按占有安居房份额承担。 

（五）运维管理机制 

蕉岭广州小镇：安居房交付使用 5 年内（2026 年 1 月 1 日-2030 年 12 月 31 日），

物业管理费实施补偿制。6-10 年（2031 年 1 月 1 日-2035 年 12 月 31 日）的物业管理费

逐年按 0.2 元/㎡/月、0.4 元/㎡/月、0.6 元/㎡/月、0.8 元/㎡/月、1 元/㎡/月递增收取，

10 年后（2036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物业管理费及运维资金由全体业主或业主委员会和

物业公司按市场机制决定。蕉岭广福广州小镇：安居房交付使用 10 年内（2026 年 1 月

1 日-2035 年 12 月 31 日），物业管理费实施补偿制。10 年后（2036 年 1 月 1 日以后）

的物业管理费及运维资金由全体业主或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按市场机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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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签时间和地点 

安居小镇 户  型 抽签活动时间 签到入场时间 抽签地点 

“蕉岭广福

广州小镇” 

120 ㎡ 
 

2025年 11月 5日上午 9时

开始 

8:30-9:00 
广福镇人民

政府 
140 ㎡ 

“蕉岭广州

小镇” 

90 ㎡ 2025年 11月 5日上午 9时

开始（按 90 ㎡、120 ㎡、

140 ㎡顺序分批开展） 

8:30-9:00 南沙体育馆 120 ㎡ 

140 ㎡ 

备注：未按时签到入场的，视为放弃此次抽签活动 

五、抽签程序 

（一）核发《抽签资格证》。先由属地镇政府审查避险搬迁安置对象的《申请表》、

《同意书》、《退出协议》等材料，符合条件的统计汇总形成避险搬迁安置对象意向清单。

由属地镇政府通过抽签等形式确定避险搬迁安置对象的序号，序号以资格证编号的形式

编入《抽签资格证》，即资格证编号顺序为各镇避险搬迁安置对象进行“抽签顺序号”

抽签的顺序号；如新铺镇避险搬迁安置对象 A 确定的编号为“新铺避迁-1-120-001”，

则表示 A 在新铺镇选择 120 ㎡户型的避险搬迁安置对象里面顺序排第一，在 120 ㎡户型

抽取“抽签顺序号”时第 1 位抽签，以此类推。各镇应将核发的附顺序编号的《抽签

资格证》情况在镇村信息公示栏同步进行公示、拍照存档，并于 2025年 10月 31日前报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进行备案。 

（二）签到入场。抽签人提前到达现场，由工作人员审核身份证原件和《抽签资格证》

原件（受委托的抽签人须携带委托人、受委托人双方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书面委托书

原件），符合条件的抽签人进行签到，并由安检人员检查后准予进入会场，到达指定区域

入座。抽签人需预留签到时间，提前到达现场。抽签人签到后，在取得抽签定房结果之前，

不得无故中途退场。未按时签到入场或无故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此次抽签活动。 

（三）抽取“抽签顺序号”。现场所有抽签人在指定区域落座后，工作人员检查

“抽签箱”、“抽签球”和“顺序签”，展示后当场装箱。“蕉岭广州小镇”先由各镇

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广福镇除外）抽签确定以镇为单位的抽签人上台抽“抽签顺序号”

的先后次序，各镇抽签次序确定后，由各镇抽签人逐一按该镇核发的《抽签资格证》

编号顺序抽取“抽签顺序号”。如新铺镇抽取的序号为“1”，南磜镇抽取的序号为“2”，

则首先由新铺镇的所有抽签人按照《抽签资格证》编号顺序抽取“抽签顺序号”，之后

再由南磜镇的所有抽签人按照《抽签资格证》编号顺序抽取“抽签顺序号”，以此类推。

如抽签人抽取的“120 ㎡-001”，即代表其为 120 ㎡户型场次的第 1 号抽签人，抽签人

到候抽签区座位号 001 的座位入座，抽签顺序号决定其参加定房抽签的上台顺序。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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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抽签人未按《抽签资格证》编号顺序到场抽签的，主持人连续呼叫该号码 3 次，

叫号 3次仍未上台的即为“过号”，过号抽签人安排在该镇所有抽签人完成抽签后进行。

“蕉岭广福广州小镇”则由抽签人按《抽签资格证》的编号顺序上台抽取“抽签顺序号”，

其他事项参照上述“蕉岭广州小镇”方式。 

（四）抽签定房。工作人员将所有房源所对应的签珠展示后当场装箱，抽签人根据

工作人员指引按“抽签顺序号”排序上台进行抽签定房。抽签人抽取的抽签“珠”面上

显示的结果为避险搬迁安置对象分得的安居房信息。如“珠”面显示“蕉岭广州小镇

A1栋-203”，表示分配的安居房为蕉岭县“蕉岭广州小镇”A1栋 2层 03房。如有抽签人

未按抽签顺序号到台前审核组的，台前审核组告知主持人连续呼叫该号码 3次，叫号 3次

仍未上台的即为“过号”，过号抽签人安排在当前台前候抽签人完成抽签后再进行抽签。 

（五）确认房号。抽签人将抽签球、臂贴号码、《抽签资格证》、《授权委托书》

等交抽签结果登记组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填写《蕉岭县安居房抽签定房房号确认书》，

抽签人签名确认。 

（六）有序离场。抽签人取得《蕉岭县安居房抽签定房房号确认书》后，可以在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有序离场。 

六、其他要求 

（一）抽签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抽签资格证》原件，如受委托的抽签人

带书面委托书原件和委托人、受委托人双方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入场，原则上每户只能

一人参加，如有其他原因确需他人陪同的由现场工作人员陪同。 

（二）抽签人进入会场后应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到指定区域等候，严禁随意走动、

大声喧哗等扰乱现场秩序的行为。 

（三）由于抽签定房程序时间较长，请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抽签人自备应急药物，

并对自身的健康和安全负责。 

（四）抽签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进入会场，如有发现，

违规物品将予以没收，责任自负。 

（五）本实施方案最终解释权归蕉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有。如抽签人故意扰乱

现场秩序、不服从工作指引等行为的，蕉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权取消抽签人的抽签

资格，相关后果由其本人负责。 

 
















